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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文件

校发〔2025〕64 号

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

关于印发《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

学生应征入伍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（部门）：

《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学生应征入伍工作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 2025 年 6 月 18 日学校 2024-2025 学年第二学期第十

一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

2025 年 6 月 23 日



— 2 —

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学生应征入伍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（2025 年 6 月 18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2025 年 6 月 23 日印发）

第一条 征集大学生参军入伍，对于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

建设，促进青年学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。为进一步推动学校

学生应征入伍工作，鼓励学生踊跃参军入伍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兵役法》《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征兵工作实施办法》（试行）

及《高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办法》等通知,

结合我校学生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组织实施。学生应征入伍工作由学生工作部(武装部)

负责组织实施，教务科研处、财务处、后勤保卫处等有关部门协

助，共同完成学生应征入伍工作。

第三条 征集对象。征集对象为在学校接受全日制普通高等

职业学历教育的学生。征集年龄为 18 至 24 周岁。

第四条 征集程序

（一）应征报名。有参军意向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“全

国征兵网”进行网上应征报名，从学校入伍的学生应征地一栏应

选择“洪山区-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”,并加入本年度学校的征

兵 QQ 群。学生工作部(武装部)对报名人员信息进行网上初审，

符合应征条件的学生确定为预征对象。

（二）体格检查。学生工作部(武装部)组织应征学生前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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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医院进行初检。初检结果由学生工作部(武装部)通知应征学

生。

（三）政治考核。初检合格的学生，由学生工作部(武装部)、

学生所在学院、辖区人民武装部、公安机关一同进行政治考核；

从户籍地报名入伍的学生，由学院配合地方做好相关工作。

（四）役前教育。初检、政治考核合格的应征学生由学生工

作部(征兵工作站)统一组织参加体格复查，合格的人员进入役前

教育。

（五）批准入伍。役前教育后，由辖区人民武装部批准入伍，

学生工作部(武装部)将入伍学生送入部队服役，完成送兵。学生

工作部(武装部)向学院发放入伍学生的入伍通知书电子版(学院

可于学生入伍第 6 个月后代领入伍通知书原件),向教务科研处

提交需办理保留学籍的入伍学生花名册，入伍学生所在学院应协

助完成保留学籍申请及其他后续手续。

第五条 复学程序。入伍的在校学生及保留学籍的新生退役

后 2 年内允许复学、入学。入伍新生重新报名参加高考的，视为

自动放弃学籍，入学资格不再保留。

应征入伍学生服役期满后，应在退役后两年内回到学校辖区

人民武装部、学生工作部(武装部)及所在学院报到，及时办理复

学及学费减免手续。

第六条 优扶政策

（一）从学校入伍的学生由学生工作部事务管理科收集学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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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偿相关材料，办理学费补偿或贷款代偿手续。

（二）从户籍地报名入伍的学生，须携带入伍通知书复印件

及学费补偿相关材料自行到学生工作部事务管理科办理学费补

偿或贷款代偿手续。

（三）学生入伍前有不及格课程的，体检合格定兵后，学校

统一在学生入伍前组织补考，考核成绩合格的，按《武汉外语外

事职业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和《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相关规定予

以认定成绩及相应学分。

（四）毕业生春季入伍(3 月走兵)，有未修课程或未完成学

分的，可通过自学或远程教学形式学习，考核合格的，予以认定

成绩及相应学分；入伍经历可视为学生实习、实践经历，予以学

分置换；达到毕业要求的，当年 6 月份发放毕业证书，同期毕业。

（五）在校学生或保留学籍新生应征入伍退役复学或入学

后，可免修军事技能训练、军事理论课程、公共体育等课程，直

接获得相应课程学分。

（六）在校学生或保留学籍新生应征入伍的，退役复学或入

学后可根据个人爱好、特长申请转专业，符合学校转专业相关规

定的，履行相关程序后，可优先转入其他专业学习。

（七）在校学生退役复学后，继续在原专业学习的，以入伍

时所在年级为准，入伍前的课程按入伍前的人才培养方案执行，

复学后的课程，按复学后的人才培养方案执行；退役复学后转入

新专业学习的，课程要求按学校正常转专业相关政策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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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以上适用于应征入伍且服役期满的学生，被退兵的

学生不享受以上优扶政策。

第八条 学校对于在征兵工作中表现突出的相关人员给予适

当奖励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(武装部)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武汉外语外事职业

学院应征入伍管理办法》（外院学字〔2018〕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学校综合办公室 2025 年 6月 23 日印发


